國立金門大學專題研究計畫助理人員離職報告單

年  月  日填
	右面欄位由離職人員填寫
	單位
	
	職稱
	
	離職

原因
	□聘期屆滿
□自願離職

□其他             
	離職

文號
	

	
	姓名
	
	出生

日期
	年  月  日
	身分證統號
	
	離職

日期
	年    月    日

	
	計畫編號
	(國科會編號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(校內編號)

	
	計畫名稱
	

	
	計畫執行期限
	
	計畫主持人
	

	
	聯絡方式
	永久住址：（ 　　）

電話：（   ）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

	
	申請服務證明書
	□ 毋須申請證明書
□ 須申請      份【毋須另填申請書】
□ 須特別註記事項：          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
下列欄位由各單位查核後簽章： 

各單位就離職人員辦理業務、經管財物之交接，詳實查核，經簽章未填註意見者，視為已認可結清，嗣後若發現錯誤，由各單位自行負責。
	各單位簽章
	校長核章

	計畫主持人
	
	(兼任助理由主任秘書層級決行)

	單位主管
	
	

	圖書館

(兼任助理免)
	
	

	計算機與網路中心

(兼任助理免)
	
	

	總務處

(兼任助理免)
	保管組
	
	

	
	文書組
	
	

	
	事務組
	
	

	
	出納組
	
	

	人事室

(辦理勞健保、勞退轉出事宜)
	承辦人：　　　　　　  　　主任：
	

	主計室
	承辦人：　　　　 　　 　　主任：
	

	執行計畫隸屬之
校內一級單位
	


註：離職人員依前述流程辦妥手續後，請將本離職報告單繳回執行計畫隸屬之校內一級單位，以憑發給離職證明書。
112.03.01起適用





附件10









